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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尚科技”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3,217.03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3〕1022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五矿证

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五矿证券” 或 “保荐人 （主承销

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致尚科技” ， 股票代码为

“301486” 。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3,217.03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7.66元/股。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

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的差额160.851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2,300.18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916.8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3,217.03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5,674.52986倍，

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

倍，即643.4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1,656.7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1,56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99902395%，有效申购倍数为

3,334.41819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6月30日

（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

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的报价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

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497,02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35,898,173.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05,98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63,770,806.8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567,3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55,270,518.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657,981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16,567,300股的10.01%，约占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总量的5.15%。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05,980股，

包销金额为63,770,806.80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3.44%。

2023年7月4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至发行人。发

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

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1

保荐承销费用

13,541.06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1,311.32

3

律师费用

1,117.74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用

512.26

5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86.83

合计

16,569.21

注：1、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2、如文中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3、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

为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滨海大道3165号五

矿金融大厦240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375992、0755-23375994

发行人：深圳市致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023年7月4日

苏州朗威电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苏州朗威电子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威股份”、“发行人”或“公司”）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朗威股份

２

、股票代码：

３０１２０２

３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３

，

６４０

万股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３

，

４１０

万股；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分类标准，

公司所属行业为“

Ｃ３３

金属制品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

发布的 “

Ｃ３３

金属制品业”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２５．５４

倍（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

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非

前每股收益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非

后每股收益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非

前静态市

盈率（倍）

２０２２

年扣非

后静态市

盈率（倍）

００２５１４．ＳＺ

宝馨科技

８．６９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２９０ ２０６．１３ ２９９．４５

００２１５０．ＳＺ

通润装备

１６．９６ ０．４１８０ ０．４０８８ ４０．５７ ４１．４９

００２７９６．ＳＺ

世嘉科技

１１．４０ －０．１２４５ －０．１４７１ －９１．５９ －７７．５２

３００９１３．ＳＺ

兆龙互连

５８．２２ ０．７１００ ０．６８９８ ８２．００ ８４．４０

６０３７０３．ＳＨ

盛洋科技

１４．９５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１４５ ２８９．７５ １

，

０３１．３４

３００２５２．ＳＺ

金信诺

１１．９０ －０．５７０５ －０．６３０８ －２０．８６ －１８．８６

算术平均值（剔除极值）

６１．２９ ６２．９５

注：

１

、

Ｔ－４

日收盘价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

２

、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

／

后每股收益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３

、静态市盈率均值计算时剔除负值（世嘉科技、金信诺）、极端值（宝馨科

技、盛洋科技）；

４

、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与行业内其他公司相比，朗威股份在以下方面存在一定

优势：

①

模块化定制及快速交付能力

目前， 数据中心行业存在大量的储存和处理能力缺口，

因此快速建设交付是数据中心建设者最为关注的要素之一。

经过多年的技术及数据中心项目经验的积累，公司掌握了机

柜系统模块化等核心技术，可以将机柜系统拆解成可以定制

化修改规格或参数的通用性模块，根据客户不同机柜系统要

求，匹配各个模块规格或参数，快速完成机柜主体结构设计，

再对个性化部分进行完善，迅速形成针对性的数据中心机柜

解决方案。 通用性模块的共线生产，具有规模效应，可用较少

的物料，较低的成本，实现快速交付，满足不同客户多样化机

房环境需求。 同时，公司在产品研发方面采用模块化理念，应

用于

Ｔ－ｂｌｏｃｋ

机架等模块化数据中心机柜系统解决方案，全

部组件在工厂预制，机柜方仓为配电柜、电池柜、

ＵＰＳ

方仓、

ＩＴ

方仓等预留标准化空间，通过更加绿色环保的装配式钢结构

形式实现主体建筑的低成本快速建设交付，公司机柜系统模

块化技术的应用并结合行业先进的数据中心建造理念使得

数据中心建设周期缩短约

５０％

以上。

②

节能低碳优势

数据中心

ＩＴ

设备众多，且需要

２４

小时持续稳定运行，能耗

水平较高，数据中心运营成本中超过

５０％

为能源成本，因此降

低数据中心能耗、建设绿色低碳数据中心已经成为数据中心

行业发展的共识。

ＰＵＥ

是衡量数据中心绿色节能水平的指标，

越低的

ＰＵＥ

，代表越高的能源使用效率，意味着更低的运行

成本。公司产品具有节能低碳优势，对降低

ＰＵＥ

具有基础性作

用。公司掌握了机柜系统密封技术，明显提升数据中心冷量的

利用效率，实现节约能源和降低运行成本的数据中心结构系

统方案。

③

工艺改进及制造成本优势

公司不断对加工工艺进行改进，形成制造成本相对优势。

在冲压环节，公司掌握机柜组件复合冲压技术，将传统的

多道冲压加工工序集中在一道工序完成，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

效率，同时能够省略原材料（如冷轧板卷料）开平

／

分条工序，可

以连续加工成卷原材料，使原材料损耗率降低了

５％

左右。

在焊接环节，公司自主研发了无痕焊接工艺，结合焊接

机器人使用，焊接牢固性好、强度高，产品表面无焊疤、无印

记，不需要进行抛光处理，明显提高了产品的加工效率。

在喷涂环节，公司改良了喷涂工艺，与国内领先的设备供

应商集成开发了电泳与粉末静电自动化涂装工艺， 将电泳与

粉末静电两种涂装优势结合，同时配套自动化设备，喷涂瑕疵

点极少，避免二次加工，提高了喷涂效率，节约了涂装原材料。

④

产品品质及性能优势

数据中心机房环境的复杂性， 对数据中心机柜结构强

度、抗震性、耐腐蚀性、耐老化等品质及性能提出了较高要

求。 公司自主研发了机柜系统结构增强等技术，使机柜产品

的结构强度、抗震性具有相对优势。 公司机柜产品可以做到

２

，

５００ＫＧ

的静态承重，高于行业技术标准（不小于

８００ＫＧ

）及

一般客户要求指标（不小于

１

，

５００ＫＧ

），能够确保

ＩＴ

设备稳定

运行。 公司机柜产品可以做到带载

５４０ＫＧ

情况下

８－９

级烈性

抗震，高于行业技术标准（

６－９

级烈性抗震）及一般客户要求

指标（带载

５００ＫＧ

情况下

８－９

级烈性抗震），具有更好的物理

安全性，为数据中心内众多

ＩＴ

设备提供持续、稳定的保护。

公司采用电泳与粉末静电自动化涂装工艺，电泳漆膜具

有涂层丰满、均匀、平整、光滑的优点，粉末静电涂装效果具

有机械强度高、附着力好的优点，公司机柜产品在耐腐蚀、耐

老化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避免了传统喷涂工艺处理的机柜

表面易脱落从而对

ＩＴ

设备造成损害的缺点。

⑤

优质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扎根数据中心机房设备领域多年，依靠模块化定制及

快速交付能力、产品节能低碳优势、工艺改进及制造成本优势以

及产品品质及性能优势，在行业内积累了大量知名客户，建立了

优质的销售网络，树立了良好的业界口碑，获得了广大客户的认

可，成功进入了多家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名单。公司与中兴通

讯、海康威视、腾讯、维谛技术、科华数据、城地香江等下游知名

上市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与卓越的下游客户合作，在数

据中心机柜系统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功案例， 产品终端应用于

腾讯清远云计算数据中心、中国移动长三角（南京）数据中心、上

海证券交易所金桥数据中心、蔚海智谷数据中心、汇天云端数据

中心等中大型数据中心。深度参与机房结构系统设计阶段，让公

司积累了众多成熟解决方案，使公司技术与产品迅速迭代，形成

了良性循环，客户结构不断优化。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５．８２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

率为

６３．４５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Ｔ－４

日）

发布的“

Ｃ３３

金属制品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２５．５４

倍，超出幅度为

１４８．４４％

；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２

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

均静态市盈率

６２．９５

倍，超出幅度为

０．７９％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

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

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苏州朗威电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住友电装路

联系人：冯娟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９３９９０５０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９３９９００９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９

号安信

金融大厦

保荐代表人：袁弢、顿忠清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１６８２７６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１６８２７６０

发行人：苏州朗威电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4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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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占用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公告涉及的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均为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升达集

团” ）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时期所发生。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余额约92,485.16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384.08%）；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借款提

供担保本金余额为6,12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44%）。

一、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资金占用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股股东的地位，凌驾于公司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通过违规从公

司账户向第三方划出资金、违规以公司名义代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未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以公司名

义为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而被司法扣划等形式侵占公司资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资金占用余额为

92,485.16万元。

（二）违规担保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股股东的地位，凌驾于公司内控之上，在公司任职期间，存在未经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的情况下，违规对升达集团的债务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尚未解除的违

规对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提供的担保事项共计2笔，担保本金余额6,125.00万元。

上述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此前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及部分账户被司法冻结等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4）、《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2020-120、2020-106、2020-095、2020-074、2020-065、2020-062、2020-059、2020-037、

2020-026、2020-017、2020-012、2019-121、2019-116、2019-108、2019-102、2019-090、

2019-084、2019-064、2019-053、2019-035、2019-026、2019-017、2019-005、2019-003、

2018-139、2018-123、2018-107、2018-105）及《关于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占用资金事项

的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23-027、2023-022、2023-008、2023-007、2023-004、2022-069、

2022-049、2022-047、2022-046、2022-040、2022-037、2022-034、2022-032、2022-026、2022-12、

2022-011、2022-009、2021-093、2021-088、2021-076、2021-066、2021-050、2021-042、

2021-034、2021-028）等相关进展公告。

二、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4条的规定，公司因触及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项、

第（二）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风险警示期间，应当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进展公告，

披露资金占用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担保的解决进展情况，直至相应情形消除。 因此公司就原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化解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金占用进展

公司对在杨陈案件中因承担担保责任形成的占用，向其余担保人进行追偿诉讼。 上海升达林产有限

公司作为担保人之一进入破产程序，公司依据生效判决申报普通债权。2023年1月，上海升达林产有限公

司破产管理人进行第一次分配，公司获得991.87万元的清偿；2023年6月，破产管理人进行第二次分配，

公司获得3.67万元清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升达集团对公司资金占用金额下降3.67万元，资金占用余额为92,485.16万元。

（二）违规担保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尚未解除的违规对原控股股东升达集团提供的担保事项共计2笔，期间

无进展。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升达集团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进展， 并将及时披露

进展情况。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688606

证券简称：奥泰生物 公告编号：

2023-033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陆维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50,

000股, 占减持计划公告时公司股份总数的3.25%。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于

2022年9月26日解除限售后上市流通。

截止目前，公司已实施并完成2022年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4.8股（本次转增不含公司股份回购账户），公司总股本由5,390.4145万股变更为7,928.0855万股。

陆维克先生当前持股数量为2,590,000股，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3.27%。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年12月13日，公司披露了《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陆维克先生拟在本次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期间内，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00,000股， 不超过减持计划公告时公司股份总数的

0.19%。

2023年4月3日，公司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陆维克先生出具的《关于奥泰生物股

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 截至2023年4月3日，陆维克先生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

2023年7月3日，公司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陆维克先生出具的《关于奥泰生物股

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2023年7月3日，陆维克先生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陆维克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750,000 3.25% IPO前取得：1,750,000股

注：上表“持股比例” 按减持计划披露日公司总股本53,904,145股为基数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陆维克 0 0%

2023/1/4

～

2023/7/3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100,000股

2,590,000 3.27%

注：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于2023年6月8-9日实施并完成2022年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 （本次转增不含公司股份回购账户）， 公司总股本由5,

390.4145万股变更为7,928.0855万股。陆维克先生当前持股数量已按比例调整。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资

本公积转增股份方案后， 陆维克先生未发生股本变动，“当前持股比例” 为按照公司转增后总股本7,

928.0855万股为基数计算填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根据陆维克先生首次公开发行前的承诺，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2年内进行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因此在减持计划期间，陆维克先生未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4日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969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 “保

荐人（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

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1,70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

股本的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4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00%。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952.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08.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7月5日（T-1日）（周三）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

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资料

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7月4日


